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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4 年度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年度書面報告 

提報日期：114.12.1 

計畫執行項目 檢查項目及紀錄 是 否 改進措施 

一、緊急事件現

場之安全維護。 

(一)制定本處辦公室及宿舍緊急事

件通報流程（SOP）（附件 1）。 

(二)當本處辦公室及宿舍周邊出現

虎頭蜂、蛇等時，應立即通報相

關單位處理；辦公場所具備簡易

醫藥用品、擔架、氧氣筒、AED 及

捕蛇器具等防護救護器具。 

(三)當本處發生火災時，依據本處自

衛消防編組任務分工事項辦理

（附件 2）。 

是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二、危害事故發

生時，與警察及

醫療單位機關

保持聯繫並報

請協助處理。 

(一)為本處轄區內派出所、消防及醫

療單位建檔列冊，當緊急危害事

故發生時能隨時聯繫通報。 

(二)相關警察、醫療及消防單位等機

關之聯絡通訊方式，造冊列入值

班簿並落實交接，俾利同仁於例

假日及連續假期值班時聯絡。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三、辦公場所之

建築、設施及設

備，依相關法令

規定標準妥為

規劃，並採取必

要之防護措施。 

(一)本處需定期實施建築物、防火避

難緊急逃生指示燈、消防警報

器、消防栓、滅火器等消防設備

安全檢查，有無保持正常運作。 

(二)每年度委託消防設備檢修廠商

辦理本處消防設備安全檢查及

申報作業。 

(三)本處之辦公室飲水機、事務區傳

真及影印設備、緊急發電機需定

期檢查及維修 (附件 3)。 

(四)本處資訊機房需每日定期檢視

並登記進出人員時間，以維護電

腦主機正常運作及安全管制。 

是 

 

 

 

是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定期檢查及維修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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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 檢查項目及紀錄 是 否 改進措施 

(五)有關本處屋頂漏水事宜，即時辦

理並請委外廠商進行屋頂防漏

維護工程。 

是 

 

已完成 

 

四、注意機關環

境衛生並定期

實施檢查。 

(一)本處辦公室公廁及環境需定期

清潔及設備檢查維護(附件 4)。 

(二)每日落實辦公室之環境清潔，並

不定期實施檢查。 

(三)於颱風或豪大雨來臨前，需加強

辦公處所之屋頂和門窗防護措

施、清掃疏通周邊的排水溝及進

行周圍樹枝修剪。 

(四)需定期抽取本處水肥、定期處理

廚餘及清倒積水瓢盆，以維護安

全衛生環境，避免孳生病媒蚊。 

是 

 

是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五、加強門禁管

理，並視需要裝

置必要之安全

防護設施。 

(一)本處辦公場所每年均與保全公

司簽訂 24小時全天候保全契約，

及裝設監視警報系統安全防護

措施，廠商於每月至本處檢查監

視器系統 1次(附件 5)。 

(二)辦公室周邊（含停車場）加裝監

視系統及夜間燈光感應照明設

施，以維護辦公場所及同仁出入

安全。 

(三)為防範於颱風或豪大雨時造成間

歇性水災致使本處一樓淹水狀

況，裝設可拆裝式擋水閘門。 

是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六、訂定緊急避

難之標準作業

程序，並應定期

實施辦公場所

之消防、避難訓

練及安全及衛

生防護訓練。 

(一)制訂本處緊急避難之標準作業

程序(SOP) (附件 6)。 

(二)制訂本處「消防防護計劃」（中規

模場所），每年辦理本處上、下半

年度員工自衛消防演練，本年 5

月 23 日聘請臺灣安全保護協會

訓練教官授課指導，含防空疏散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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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 檢查項目及紀錄 是 否 改進措施 

避難演練，下半年度預計 12 月 5

日聘請玉里消防分隊為本處全

員進行消防演練、地震、火災及緊急

避難應變等演習訓練（含火災災損

檔案事件檔案庫房緊急應變演

練計畫）（附件7）。 

(三)制訂本處「防颱執行計畫」，落實防颱

及災後清潔工作（附件8）。 

(四)管理科制定本處「防空疏散避難

計畫」，又於 113 年 5 月 8 日以

第 1130300176 號簽准修正在案，

本年度已 114 年 7 月 18 日配合

「行政院 2025 城鎮韌性（防空）

演習訓令」，實施防空疏散避難

演練（附件 9）。 

(五)本年 8 月 29 日舉辦公共工程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附件 10）。 

 

 

 

 

 

 

是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七、依規定對公

務人員實施一

般健康檢查。 

(一)符合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

施要點之規定。 

(二)定期宣導並鼓勵一般健康檢查。 

是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八、處理不法侵

害事故發生原

因調查及檢討

改進。 

(一)本年度無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

威脅等情事。 

(二)本年度無人員遭受生命、身心健

康危害等情事。 

   

九、受理職場霸

凌申訴及處理。 

(一)受理一般職霸件數： 0 件。 

(二)受理首長職霸案件數： 0 件。 

   

十、公務人員提出

安全及衛生防護

事項建議或要求

提供必要之安全

及衛生設備或措

施。 

(一)員工停車場照明不足及路面不

平以致曾發生跌倒情況。 

 

 

 

 

  1. 秘書室將增加感應燈或庭園燈改

善停車場照明。 

2. 工務科將併辦公室耐震補強案處

理停車場地不平情況。 

3. 廖委員志鵬建議：應避免於水溝

蓋上方停車恐耐重不足；倘停車

其方向朝西避免下車絆倒。 

4. 工務科將興建其他員工停車場，

視需要於該路邊繪禁止停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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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 檢查項目及紀錄 是 否 改進措施 

(二)辦公室2樓對外側門口地面磁磚

光滑以致曾發生跌倒情況。 

 

 

 

(三)員工曾反映員工停車場不足及

無遮陽棚以致停車不便及車輛受

損。 

(四)舊鶴岡派出所已經撥用予本

處，其已廢棄多年且周圍雜木蒼

莽，有安全衛生疑慮。 

 

 

 

(五)部分公務車無倒車顯影設備，

駕駛車輛有安全疑慮。 

1. 廖委員志鵬檢視地面磁磚防滑係

數足夠，滑倒恐有其他因素。 

2. 工務科說明此地面為 1 樓機電室

之屋頂，倘換地表鋪面恐致 1 樓

漏水。 

3. 秘書室提出定時處理地面青苔及

更換加寬（2M）且止滑地墊因

應。 

1. 工務科將併辦公室耐震補強案規

劃增加員工停車場及遮陽棚。 

2. 該案正值水土保持計畫申報，審

核通過後才能取得建造執照開

工。 

1. 秘書室將請羅山站對周圍兩個出

入口進行封閉，避免閒雜人等出

入。 

2. 秘書室將請羅山站對舊鶴岡派出

所周圍定期除草維持安全衛生環

境。 

 

 

1. 秘書室回復自購公務車 115 年視

經費增置倒車顯影設備。 

2. 秘書室回復租賃公務車 115 年後

倒車顯影設備列為標配。 

十一、檢視各項安

全及衛生防護措

施，並做成年度書

面報告，公告周

知。 

(一)報告書 1份。 

(二)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消

防安全設備申報書。 

(三)各項檢查表（如上開附件）。 

是 

是 

 

是 

 持續辦理 

已辦理 

 

已辦理 

主辦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郵信箱 

主辦人員 專員 黃琪茹 03-8875306#687 elv1602-elv@tad.gov.tw 

主管人員 室主任 高冠明 03-8875306#681 elv1301-elv@tad.gov.tw 

（本表可視實際需要調整欄位寬度，加長、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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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辦公廳舍緊急事件(停電、停水等)標準作業流程 SOP    
訂定日期：106.6.5 

第 1次修訂：110.03.16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值班同仁或住宿同仁 

維修 

維修完成 

復原現場 

結束 

緊急事件 

（停水、停

電、設備故障

等） 

由秘書室人員陪同檢修，並

請維修人員於維修紀錄簿簽

名留電話。 

由本處人員檢查，測試無誤才讓

廠商離開，並將相關資料通知值

班人員。 

上班時間 
否     

請依本處及宿舍雜項維修對外

聯繫電話(附件 1)，通知相關

處理單位，及秘書室承辦人員

(附件 2)。(通知順序 1.總務人

員 2.專業助理 3.行政助理) 

是    

秘書室處理 

需維修 無
需
維
修(

即
時
簡
易
排
除)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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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處及宿舍雜項維修對外聯繫電話 

項次 
類

別 
公司/廠商名稱 電話 備註 

1 

水

電

及

電

器 

旻盛水電 0981-825826  

2 鋐溙水電 0932-699678  

3 瑞隆電器行 0919-965220  

4 
台灣電力公司 03-8871691 

0800-031212 

平日 

假日 

5 
台灣自來水玉里營運所 03-8882403 

1910 

平日 

假日 

6 

網

路

及

市

話 

中華電信瑞穗營運所 03-8872932 

03-8888956 

 

7 
其

他 

開鎖-高岐晉 03-8876001 

0912-913638 

 

8 汽

機

車 

信良汽車修護廠 0911-624895 

03-8876188 

 

9 志鑫汽車修理 03-8873848  

10 宏昌機車行 03-8872768  

11 辦

公

室

設

備

修

繕 

中興保全 03-8351377  

12 
宏邦監視系統(含電話) 03-8889193 

0922-823555 

 

13 
震旦行(裝訂機、碎紙機) 03-8566007 

0932-650871 

 

14 
全錄印表機 0955-017927 

02-27319792客服 

 

15 東資企業社(飲水機) 03-8530277  

附件 2 ：秘書室承辦人員電話 

通知順序 1.總務人員–黃專員琪茹 0988-046-217 

         2.專業助理–陳助理翰融 0988-714-071 

         3.專業助理–林助理邵恩 0988-209-307 



附件六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項次 班別名稱

1 通報班

2 滅火班

自衛消防編組

任務內容

1. 火警受信總機火災表示時之現場確認。

2. 由場所內以電話向防災中心通報。

3. 由場所內以電話打119傳達必要之通報。

範例:火災!在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有火警

燃燒。報案人電話:09******(報案人自己的手機)

4. 由緊急廣播設備向內部人員進行緊急廣播及通報。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通報班-***(名字),現在在處本部樓發生火災!

○樓及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依指定位

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對

策。各位同仁請依照避難引導人員之指示進行避難逃生。」。

5. 由起火場所及各班隊指揮官之通報。

6. 由指揮官對各班級消防隊傳達情報之通報。

1. 使用水桶、滅火器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11拔安全插銷

②4噴嘴對準火源

③用力壓握把

2. 消防栓之操作、放水。

消防栓

11按下起動開關

②連接延伸水帶

③ 打開消防栓放水

3. 特殊滅火設備(乾粉等)之模擬操作。

4. 使用火源設備(瓦斯、危險物品)之燃料遮斷。5.與

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35

備考



避難引導
3

班

安全防護
4

班

5 救護班

1. 於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利用緊急廣播設備

傳達開始避難指令,選擇各場所最適當之避難路徑。

2. 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並對防火門、防火鐵

捲門等之閉鎖。

3. 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 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 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4. 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

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

置。

必要裝備

各居室(或教室)、避難出口等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器

·其他必要之器材

繩索手電筒

1. 立即前往火災發生位置,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

2. 關閉空調設備。

3. 對危險物、瓦斯、電氣設備之安全措施。

4. 防止自動灑水設備放水造成水損。

5. 移除消防活動之物件。

6. 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1. 傷患之搬運。

2. 傷患之緊急救護。

3. 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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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員名單自衛消防編組表 

                                                     114/11/18修 

滅火班 

班長 劉明志 

副班長 陳建文 

班員 邱春美、林宏諭、廖致翔、吳明進、劉宣儀、川浩然、劉偲羽、

張浩天、陳朝英、亞羅温法伊、李勝賢 

安全防護班 

班長 羅美齡 

副班長 許越秋 

班員 李明昀、黃春蘭、林曉娟、李涵鳳、許昱韋、黃奕銘、劉慕誼 

救護班 

班長 茹靜芬 

副班長 鍾如惠 

班員 黃功霆、徐雅琳、江嘉軒、黃雅惠 

避難引導班 

班長 古淑如 

副班長 蕭博謙 

班員 王巧兒、簡志揚、川欣瑜、林鳳瑛、林佳蒨 

通報班 

班長 韓欽泰 

副班長 葉芯憓 

班員 謝文新、林貴毅 

檔案搶救組 

班長 高冠明 

副班長 黃琪茹 

班員 余真、黃詩諭、鄭碧玲、林邵恩、陳翰融 

備註：鯉魚潭、羅山及鹿野管理站請自行依實際人員數量及需求配置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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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自 衛 消 防 隊 裝 備 一 覽 表 

類
別 品      名 數量 保  管  場  所 備    考 

隊
用
裝
備 

滅火器(ABC) 20支 2樓辦公室區域、1樓遊客中心、1
樓發電機房 

 

CO2滅火器 4支 2樓資訊機房、檔案室  

醫 藥 用 品 2大紅色
緊急救護
袋/1大 3

小 

1樓遊客中心服務台、管理科  

建築物、設備圖說 1份 2樓辦公室（秘書室）  

工具箱 1 箱 秘書室  

大聲公或走動式
廣播器 

1個 工務科  

無線電 20台 遊憩科  

    

個
人
裝
備 

    

    

    

    

    

1.隊用裝備，應集中置於指揮據點（如警衛室、防災中心等經常有人之處所（如本案之

辦公室）），由自衛消防隊長保管及管理；個人裝備應可由個人自行保管或集中管理。 

2.上述各項裝備，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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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值班人員 任務 人 員 任    務    內    容 

指揮人員 
當日值班
職員 
 

執勤人員 
服務台當
日值班人

員 
 

共 2 名 

指 揮 

當日值班職員 
(緊急應變通

報手機
0933040766) 

擔任初期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同時應掌握開始避難
之決定、避難人員之確保及災害之狀況。 

重點 
 ．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 
 ．引導至進出口。 
 ．引導至緊急用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 
 ．有無受困者、受傷者等。 

 

通 報 

服務台值班人
員 

(緊急應變通
報手機

0933040766)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

下： 
報案範例 

火災！在興鶴路二段 168 號 

本棟大樓是鶴岡遊客中心 

在 2 樓的樓梯間燃燒。 

報案人電話：0933-040-766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 
重點 

中興保全公司：(03)888-1653 

台灣電力公司瑞穗服務所：(03)887-1691 

台灣自來水公司玉里營業所：(03)888-2403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防災中心），現在在 2 樓發生火災！1 樓及 2 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

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

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從業人員請讓電梯停在一樓！「各位遊客請依照引導人員

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對不要搭乘電梯。 
 

 

滅 火 

當日值班職
員、服務台值
班人員(緊急
應變通報手機
0933040766) 

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用力壓下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避 
難 引 
導 

當日值班職
員、服務台值
班人員(緊急
應變通報手機
0933040766) 

1.大聲指引避難方向，避免發生驚慌。 
2.打開緊急出口（安全門等）並確認之。 
3.移除妨礙避難之物品。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

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4.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5.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難，並將結果聯絡自衛消防
隊長。 

6.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防火閘門。 
7.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危險設施之停止供給運
轉。 
8.昇降機、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夜間編組如自衛消防（副）隊長未參與編組，應指定適當層級之人員擔任指揮人員。 



瑞穗觀光局

2斤左

維護日期 清洗 更換 例檢

ROX4

1415 Rox4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濾水心至少每隔3個月更換1次,確保飲用水安全衛生)

【備設置單位:

【備負責人:

二源類別:

一、設備維護記錄

年月日

連絡電話:

設備管理人:

維護員簽名

TDS 7PPM

TBSラPP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其他 備註

李宗盛

本現感
112.7.19
12.10.18

53.4'14

POx4E

Rox4 驗水 康 tos214 PPi

ROX4E TOS: PPM

陳 TDS: SPPM

ROXY 本 TES 8ppM

本 TDSppm

31817 Rox4* 下 TBS 15pPh
41B Rox4€ 陳
14.415 B4

TOS: 18PPW

Tosi>ppm

設備維護單位: 東資企業社 電話:03-8530277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88之3號

line: dong9483

:1.設備維護紀錄應註明清洗、更換及消毒之詳細內容(如:更換濾心、管線消毒等)。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二、水質檢驗記錄
項目

標準
總菌落數
100個/mL

大腸桿菌群

6.0 MPN/100mL
日期

硝酸鹽氮

10 mg/L

神

0.05 mg/L

檢驗測

定單位

是否符

合標準
備註

主:1.接用自來水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2.非接用自來水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每次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神。

3.非屬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飲用水設備編號:

設備設置單位:

設備負責人:

水源類別:

一、設備維護記錄

維護日期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登記使用有效期間:

連絡電話:

設備管理人:

297年10

金装
月2日

11.M
419

11.2,0

114216

11410.15

維護人
保養 更換 消毒 其他 備註

員簽名物

TbSiz?pm
Rox4 盛

Ro x  HK

po x

Poxel

P0X4

爱

TDS: 4 ppn

1951 793

TBSR

陳 TOSICOPPL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註:1、設備維護紀錄應註明保養、更換及消毒之詳細內容(如:更換濾心、管線消毒等)。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二、水質檢驗記錄

項目 大腸桿菌群 硝酸鹽氮 神
標準

日期 6.0 CFU/100mL 10 mg/L 0.05 mg/L

檢驗測

定單位

是否符

合標準
備註

註:1、接用自來水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2、非接用自來水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每次應檢驗硝酸
鹽氮及神。

3、非屬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存查。

(濾水心請至少每隔三個月更換乙次,以確保飲用水安全衛生)

G
偉志股份有限公司 TEL: (06) 2792288

FAX: (06) 2701562
公司:台南市仁德區忠義路228號

108.9校正



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環檢字第099號

檢驗室地址:桃園市經國路888號5樓之4

採樣行程代碼:ICDW23070178

樣品檢驗報告

委託單位: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業別:(業者自述)

樣品基質:飲用水

採樣地址: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17鄰興鶴路二段168號

採樣單位:業者自行採樣

採樣方法: *

電 話:(03)3161590

傳真:(03)3466781

採樣日期:

【編號:T-15-03-01

版次:1.1
日期:110.06.12

112年07月19日 **時 ** 分

收樣日期: 112年07月20日 09時45分

報告日期: 112 年 07

報告編號: IC112H072002

聯絡人: 施國隆、黃國峰

檢測目的:其他環保法規

月27日

檢 測 單 樣品名稱/編號及檢測值

2F辦公室-左

H072002-01

公告

標準值
檢測方法 備註

<1 6 NIEA E230.55B

項目 位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以下空白

備註: 1. 本報告已由核可報告簽署人審核無誤,並簽署於內部報告文件,簽署人如下:

聲明書

無機檢測類:許桂秋(ICI-02)、石麒麟(ICI-03)。

2. 本報告共1 頁,分離使用無效。

3. 低於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ND" 表示,並於備註欄註明其方法偵測極限值(MDL)。

4. 本報告僅對樣品負責,不得隨意複製及作為宣傳廣告之用;如樣品委外分析,則於備註處說明委託公司名稱。

5. 檢測樣品為客戶自行採樣送驗,本公司對採樣過程及樣品保存條件不負責,僅對該樣品之檢測結果負責。

(一) 茲保證本報告內容完全依照行政院環保署及有關機關之標準方法及品保品管等相關規定,秉持公正、誠實

進行採樣、檢測。絕無虛偽不實,如有違反,就政府機關所受損失願負賠償責任之外,並接受主管機關依

法令所為之行政處份及刑事處罰。

(二)吾人瞭解如自身受政府機關委任從事公務,亦屬於刑法上之公務員,並瞭解刑法上圖利罪、公務員登錄不

實偽造公文書及貪污治罪條例之相關規定,如有違反,亦為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對象,願受最嚴厲

的處份。

公司名稱: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簽章): 施國隆

報告專用章
輝揚環境檢測(股)公司

負責人:施國際
檢驗室主任:許桂秋

檢驗室主管(簽名蓋章):

坪 秋

第1頁(共1 頁)



服務卡
單位名稱:

顧客名稱

使用地址

編號:

從管 統一編號

機型 MX-5071 3

他牌 品牌 機號 23007631
設備 機型 電話

到達

時間
服務類別 處理情形 送貨狀況

碳粉

存量
黑白計數器 彩色計數器 服務人員 顧客簽認 의

11411月3日
1405

A B C

351 286448 68580 丁 黃功

11日 A B C

14時02分 滾筒心新 87034 681759 林邵恩
9

年月日 A B C

時 分

年月 日 A B C

年月日 A B C 8

時

年月 A B C

時

年月 日 A B C

時 7

年月

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으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5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年月日 A B C 4

時分

年月日 A B C

分

年月日 A B C

3
時分

年月 A B C

時分 ☐

年月 A B C

時分
2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L

年月日 AB C

時分

年月日ABC

時分

※備註:換卡時記得背面之電腦網路確認表需補建。

FEEFFE 單位主管: 服務主任:



服務卡
單位名稱:

顧客名稱

使用地址

D R:

編號:

從管 統一編號

機型 BP-70C45 3

KA: 機號 43000296
D V: H R: 電話

到達 碳粉 P列印計數器
時間 服務類別 處理情形 送貨狀況 總計數器 服務人員 顧客簽認

存量 C影印計數器

113479日 A B C
安 TRに

1560分

6376
3340

113年11月4日 A B C

15時20分 Set Pc 陳翰融
7596 오

113年12月12日 A B C

15時40分 25-1
32896
12528 黃詩

166 月13日 A B C

14時58分 251
43354

1488 新 Y3
11年2月 A B C

1620 分 251
47742

16533 陳翰融
8

14年3月 日 A B C

122 分 ☑ 25-1 陳輪0
76575

114:4月10日 A B C

16時00分 P ☐ 251
57266
16515

4

7

5月5日 A B C
25-1

15時10分
63041
16605 号行 75

10年6月2 日 A B C

25-1
1時20分

70661
16610

陳

11年7月21日A B C

15時49分 257 83/88

148/15日 A B C

15時 90分 284
1663
8705116728

陳翰融 /4
16910月13日 A B C

15 7分 25 96909 5

B A B C

155 254 100002
黃

11年11月3日 A B C

11時15分 $1 104269
16729 33 黃功

年月 A B C 4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 日 A B C

3
時 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

2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月日 A B C

分

年月日 A B C

時分

年 月 日 A B C

時 分

※備註:換卡時記得背面之電腦網路確認表需補建。

22 單位主管: 服務主任: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公共廁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表
地點:瑞穗處本部2樓(男廁)

清潔時間記錄(上午) 清潔時間記錄(下午)
清潔員: 林秋梅/邱苡涵

巡查紀錄
日期 清潔員 時間 時間 清潔員 時間 時間 巡查員 缺失簡述 備註

1 扬 09=59 1406

9591

住 11201

2 茨涵 9347 1/200 池 14232 16=19 黃佳儀 1030
3

(5=90/hRE

11=03 苏

しか

1921 何 10:10

4 涵 09=30 11=15 苏涵 14=10 16220 林何書 10:50

5 109756 11718 梅 14327 (6-14 黃佳儀 12:05

6 涵

thibo

11219 14215 (9=10#

7 109=47 (4=20 16=12 10:19
8 某 09-20 11=26共涵 14200 16=15 10:55

9 梅

9keba

11228 西福 142/2 16<11 無查
10 花 09=37 11710 m 涵 14=42 16=05林何家杰 10:30
11 风 亮 颱風停班
12 10-00 11:18 梅 1475 192/7 黃佳價

73331

13
涵 95 11216 成涵 14=40 16=15 黃佳 31=01

14 09=10 11203 莎测 14:02 16=19 11317
15 苏 09-05 リリン28 苏涵 14=22 16=23 林何 10:15
16 苏测 10203 艾 14200 16210 10=23
17 0847 (1215 14222 167 10506

18 09758 11219 双 14Y45 16=19 10=25

19 10200 ハン 共涵 14=27 16-02 薛明東
10:10

20 10203 11=10 1024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清潔項目含1.洗手台2.水龍頭3.整容鏡4.地板5.馬桶6.掛勾7.衛生紙8.擦手紙9.燈光10.周遭環境

紀錄說明:清潔完成請填寫時間表/巡查員請確實檢查環境清潔,如有不潔之處,應立即要求清潔員
改善,並於缺失簡述欄紀錄。
承辦人: 廠商: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公共廁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表
地點:瑞穗處本部2樓(女廁) 清潔員: 林秋梅/邱苡涵

清潔時間記錄(上午) 清潔時間記錄(下午) 巡查紀錄
日期 清潔員 時間 時間 清潔員 時間 時間 巡查員 缺失簡述 備註

1 op25 11:20 梅 14309

4K91

黃佳儀 11=01

2 洪涵 09-45 1120 共涵 14:30 1620 黃佳儀 10:30

3 函 09=54 1/304苏 14225 16=10 何暢 10:10

4 09=35 11216 1473 16-18 林何客 10:50

5 09-45 11217 1425 16=15 黃佳優 12205

6 茨测

05590

11220 共法 14=10 16513
7 涵 09-49 11=10

こ

16=10 1049
8 09=241 11325 涵 14202 19=16 10255

9

4229a

11227

od

梅 14213 16:12 無香
10苏涵 09235 112/2 サ 涵 14-40 16=07 林何 10:50

11 颱風停班
12 和梅 10206 11319 梅 14228 16714 黃佳 1336
13 涵 8=57 11=15 14238 16=16 黃佳儀 11=0

14 花涵 09=13

50511

涵 14208 16=18 11:17

15 By 09=03 1ニング 苡涵 14=20 (b=<1 林 in 10:15
16 3분의 10=05 11:25 (4202 16211 黃佳 10=23
17

0580

112/6 1425 1628 10-06

18 0952 11718 1424 16=18 10=25
19 苏測

55=90

艾 14=75 16=00 薛明東 10=20

20 苏 10-00 11=11 10=4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清潔項目含1.洗手台2.水龍頭3.整容鏡4.地板5.馬桶6.掛勾7.衛生紙8.擦手紙9.燈光10.周遭環境
紀錄說明:清潔完成請填寫時間表/巡查員請確實檢查環境清潔,如有不潔之處,應立即要求清潔員
改善,並於缺失簡述欄紀錄。

承辦人: 廠商:



中保科技

SECOM

服務契約書

客戶名稱: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開通日期:年月日

續約日期:114 年1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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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代號: MS

契約編號:E0300205



中興 MS 字第 E0300205 號

系統保全服務契約書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委託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提供系統保全(以下簡稱本系統)服務,雙方議定共同遵守之條款如下:

第一條:保全服務標的物及防護範圍

一、標的物所在地址: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二、保全防護區域範圍:如附圖紅線標示內之區域

第二條:保全義務

一、乙方就各項安全配合防範注意事項及本契約重要事項,應對甲方說明。

二、乙方及其保全人員或使用人就其執行職務所知悉甲方之秘密事項,不得洩漏。

三、乙方應善盡本契約所定之保全服務責任。

第三條:保全服務內容

一、本系統之功能為「防盜」。

二、本系統由乙方負責設計安裝完成,並經甲乙雙方會同查驗後,由乙方簽立「保全服務

通報」後開始防護服務。

三、本系統之服務期間,在甲方將本系統設定時間內(即乙方防護時間內),運用電腦監視

本系統狀況,如發現異常信號,乙方應立即派員前往標的物現場查驗處理,若確屬有

人入侵,即應監視現場並通報警察機關與甲方會同處理。

第四條:乙方防護範圍及時間

乙方對標的物之防護範圍,限於附圖紅線標示內之區域;乙方對標的物之防護時間,

限於自甲方將本系統設定時起至解除設定止(即系統處於設定狀態之時間內)。

二、甲方將本系統設定後,標的物內即不能留住人員,如必需留住人員或臨時因事進出時,

均需按操作程序「設定」或「解除」,如甲方未按操作程序「設定」或「解除」,因此

所生之損失應由甲方自行負責。

第五條:本系統傳訊方式

一、本系統使用 專線 □ 電話線 有線網路 □ 無線網路

統由標的物連接乙方管制室自動傳遞警訊之線路。

為傳訊線路,作為本系

二、專線傳訊:本系統使用專線線路傳訊,並由甲方提供(相關費用由甲方自行負擔繳付),

或由乙方申請架設供本系統傳訊使用(架設費或移機費應由甲方負擔,傳訊相關費用

含於服務費內)。

電話線傳訊:由甲方指定原有自動電話線路一條(相關費用由甲方自行繳付)。

有線網路傳訊:由甲方提供現場有線網路(相關費用由甲方自行負擔續)或由乙方

申請架設供本系統傳訊使用(架設相關費用由甲方負擔,傳訊相關費用含於服務費內)。



無線網路傳訊:由乙方提供無線網路傳訊設備,供本系統傳訊用(傳訊相關費用含於

服務費內)。

本系統於使用無線傳訊之情況時,甲方同意若無線訊號斷訊不能使用時,則本系統得

使用甲方現場現有電話線路供代傳訊至無線訊號恢復正常止。

第六條:保全系統器材設備之歸屬及修復責任

一、本系統之器材設備由乙方提供,所有權為乙方所有。非經乙方許可,甲方不得改變位

置、拆卸或變更,如必需移動或變更時,甲方應於七日前通知乙方辦理,並支付拆遷

及改裝費用。

二、本系統之設備如屬正常使用或天災之損壞失靈,由乙方負責免費修復,但如屬人為損

壞,應由甲方負責修理費用或按實際損失賠償。

三、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甲方應無條件配合乙方拆回本系統之器材設備。乙方僅就現場

之現狀拆除保全器材設備,如甲方不能或故意不配合乙方拆除保全設備,乙方得逕行

進入標的物內拆回保全器材設備。

第七條:甲方配合事項

為維護標的物之安全,甲方應配合之事項如下:

(一)甲方應提供標的物建築結構及相關資料,作為乙方設計與安裝器材之依據。

(二)甲方於本系統設定前,標的物各門窗應確實關妥,並應注意有無人員暗藏室內。

(三)若本系統有故障或無法設定,停電、停話、修理電話或甲方緊急聯絡人、電話

號碼、標的物門鎖有所變更時,甲方應即通知乙方管制室處理。

(四)甲方或甲方緊急連絡人接獲乙方緊急電話通知後,應立即趕往標的物現場,確

認狀況及會同清查有無財物損失。

(五)乙方為遂行本契約之保全服務,甲方應授予乙方必要之權限,並將標的物有關
房門鑰匙交由乙方保管,使本系統設定時間內,遇有緊急狀況,乙方人員能進

入標的物內檢查。

第八條:乙方補償及賠償責任

一、甲方防護時間(即甲方將本系統設定時間)內,因乙方所裝設之本系統器材設計錯誤、

器材或設備失靈、人員失誤或洩漏秘密或未善盡鑰匙保管責任等,致甲方標的物防護

範圍(即附圖紅線區域內)內財物遭竊賊竊走,就該被竊事由可歸責於乙方者,乙方

應依甲方被竊之損失作適當之補(賠)償。乙方之補(賠)償,以甲方所受直接實際

有形被竊走之財物損失為準(附帶損失和有價證券不在補償範圍),概以金錢給付,不

負責歸還原物。其補 )償標準依本契約所訂之〔乙方補( )償條款〕為準。

前項補(賠)償應於事故發生起七日內,由甲方以書面提出,除附客戶損失申報單(包

括被竊財物名稱、數量、進價、售價及總值金額等)外,並需當地警察機關報案證明

及檢附進出帳存資料與各有效單據等必要文件為依據,甲方如逾期未提出,或

不提供上述文件,則視同放棄求償權。甲方同意於乙方補(賠)償範圍內,將該被竊

物品或金錢之所有權轉讓與乙方。追回失物後如甲方欲取回失物,應退還乙方就該失

物所為之補(賠)償金額。



三、損失之補(賠)償,以甲方直接被竊走之實際有形財物損失為限,不包含間接無形之

損失(如電腦軟體、營業損失、名譽、精神損失、附帶損失或智慧財產權等)或甲方

以外之財物損失(但物品記載於甲方有關帳冊有數據、資料可供證明者不在此限),或

不法物品、火災毀損、人員傷亡或竊賊入侵所毀損之器物。

四、乙方之補(賠)償應直接對甲方為之,甲方不得將對乙方就本契約補(賠)償請求權

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予第三人,或令第三人以代位求償方式向乙方求償。於乙方補(賠)

償範圍內,甲方並應依民法第二一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將對第三人之請求權讓與乙

方。

五、乙方就本契約所需負之補(賠)償責任,應依保全業法第九條之規定投保責任保險。

第九條:免責條款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甲方標的物內財物被竊或損失者,乙方不負補(賠)償責任:

(一)因天災、地變、颱風、水災、火災、戰爭、暴動、政令處分、交通管制(但有其他

適當替代道路可即時抵達標的物現場者不在此限)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致乙方無法

有效提供服務所造成之損失者。

(二)防護區域外(附圖紅線區域以外地區)或本系統未設定之期間,所發生之竊盜或其

他損失。

(三)搶劫(奪)、強盜事件。或乙方已即時捕獲主要暴徒竊犯送警法辦或已追回失物者。

(四)甲方未經乙方同意,自行改變或拆遷改裝本系統之器材、線路,或標的物內外環境

改變導致防護有漏洞而未通知乙方配合預防者。

(五)供本系統傳訊之電話線路遭剪線、破壞,或因無線訊號斷訊、專線電纜、電話線路、

有線網路施工、修理、故障、停電或其他屬於電信單位或電力公司責任等不可歸責

於乙方之事由,導致本系統警訊不傳或機件故障,致竊賊入侵所遭受之損失者。但

本系統如使用專線或有線網路傳訊,且線路遭竊賊剪線破壞所竊走之財物,乙方仍

應依本契約之規定負相關補(賠)償責任。

(六)甲方未於事前將標的物房門鑰匙交付乙方保管,致乙方保全人員於事故發生時,雖

已及時趕到現場,而無法入內檢查捕賊者。但標的物有明顯之破壞口且乙方保全人

員能進出者,不在此限。

(七)甲方人員所為,或因債務糾紛而被甲方債權人強行搬走之財物損失。

(八)甲方違反本契約第七條所導致損失。

第十條:保證金與工事費用及服務費用

契約簽訂時,由甲方提供保證金零萬零 仟元整,交付乙方,作為履行本契約之

保證。本契約期滿服務終止,乙方拆回本系統之全部器材後,原數無息退還甲方。

二、本系統之工事費用,由甲方負擔。

三、前項所需費用,應由乙方開列相關單據(如報價書等)、中意後由乙方施工。

乙方應於約定之期限內完工,甲方並應配合辦理。

四、在本契約期間內,由甲方付給乙方每月服務費 零萬伍仟肆佰陸拾零元整

(含稅)。付款方式以每三個月為一期,於每期開始由甲方自行繳入乙方指定之郵政

劃撥帳號(0767416~6號),或當地銀行之帳戶。或通知乙方派員收取,並以現金或



即期票據支付。

五、本條各項費用,如甲方未按時繳付,則自應付費款之日起至清償日止(如為票據應

至票據兌現止,但甲方依本契約所載或雙方約定之付款方式所正常支付之票據於到

期時兌現者,不在此限),在此期間,乙方不負本契約任何責任[含補(賠)償責任],

乙方並得隨時暫停或終止本服務及契約。

第十一條:契約期間

一、本契約之服務期間訂為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自乙方書面「保全服

務通報」所定防護開始日為準起算。如為續約則以續約起始日為準起算。

二、本契約期滿前,甲乙雙方任一方因故得要求暫停服務,但暫停之期間以六十日為限。

暫停期間,甲方應支付器材擱置費每月壹仟元整。

三、因天災、地變、洪水、戰爭等不可抗力之事件,致本契約無法繼續履行時,一方得通

知他方終止本契約。

四、本契約期滿前,如甲乙雙方任何一方未以書面提出契約終止之要求,則視同本契約繼

續有效,自動延長執行一年,嗣後亦同。

五、甲乙雙方應善盡履行本契約之責任,除因本契約之約定或他方重大違約之事由外,未

經他方同意,不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如甲方提前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則應支付乙方

三個月服務費作為相關作業成本損失之補償。

第十二條:其他事項

一、本契約附件及保全服務通報等均屬本契約一部分,應與本契約書合併妥慎保管。

二、本契約書未經乙方分公司代表人簽署或簽章附署者,不生效力。若有增刪修改,應於

修改處加蓋甲乙雙方負責人或代表人(乙方需為總經理)或法人印章後始生效力。

三、契約有關之通知,如因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而無法送達時,即以緊急聯絡人為代收人,

如仍送達不到,視為已送達。

四、本系統如因現場有線傳訊線路尚未架通或其他因素,需使用無線網路傳訊時(費用由

甲方負擔併同服務費收取),甲乙雙方同意在使用無線網路傳訊之時間內,如因電信公

司通訊環境因素等事由導致無線網路訊號無法傳訊或運作時,乙方不負任何補(賠)

五、如舉系統之使用需求或設計上有必要時,得依現場實際狀況之需要設計安裝傳訊備援

系統(備援之傳訊線路應由甲方提供或負擔),使用備援傳訊方式傳訊時,依其實際傳

訊種類適用本契約就傳訊方式之相關規定。

六、本契約若另有協議事項,應以附加條款或協議書並加蓋甲乙雙方印章後為之,本契約

之附加條款或協議書效力優於本契約一般條款。

第十三條:契約份數

本契約書共計一式四份,甲方執三份,乙方執一份,以茲信守。



乙方補(賠)償標準條款:

一、每一事故,補償最高金額按本契約所載該套系統每月服務費之二百倍(不含稅金)為準,但以不

超過壹佰萬元為限。

二、放置於裝有保全器材防護並上鎖金庫(含保險櫃)內之現金,最高補償壹拾伍萬元整。金庫外現

金,最高補償壹萬元整。

三、貴重物品(金、銀、珠寶、鑽玉、藝品、古董、字畫、手錶等),放置於裝有保全器材防護並上

鎖金庫內,每件最高補償貳萬元整。金庫外每件最高補償壹萬元整且以壹拾萬元為限。

四、甲方標的物內如有下列之物者,其被竊損失之補償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

(一)動植物:每隻(件)最高補償壹萬元,其總金額以壹拾萬元為限。

(二)堆高機:每台最高補償壹拾伍萬元。

(三)加裝乙方衛星定位系統之堆高機:每台最高補(賠)償參拾萬元整。

(四)電線電纜:每一事故最高理賠壹拾萬元整。

(五)其他:

五、附加服務(以本系統乙方有提供相關服務者為限
(一)火災、溫度、水位偵測、移報等事故,每次最高補(賠)償伍萬元整。

(二)瓦斯、一氧化碳連動、偵測、移報等事故,每次最高 (賠) 償壹萬元整。

立契約書者:

甲方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負責人:

負責人地址:

負責人身分證號碼:

乙方名稱: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12148598

總公司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號6樓
總公司負責人:林建涵

分公司 地址:

分公司 代表人:

林

契約車用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409號、411號4樓

阮志強

(本契約未給分公司代表人副署簽章者無效)

(本契約審閱期為七天,甲方於簽約前已確實審閱完畢無誤)

專

強

系統別: MS

書

日訂立中華民國 年 月11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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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

本條款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內政部指定警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

所制定:

一、甲方同意乙方基於本契約及其他衍生之相關服務、優惠措施、行銷、活動訊息或辦理市場調查之

需,得將甲方之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連絡電話、電子信箱或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證明文件

(以下簡稱個人資料)提供予乙方於上述目的內交互運用。

二、甲方就簽訂本契約填具之代表人、聯絡人、法定代理人或受託人等資料,乙方於本公司營運地區

範圍及營運期間內,僅作為契約行政管理與業務聯繫之用。

三、甲方就本契約提供之個人資料於甲乙雙方契約終止後滿五年,乙方應主動刪除或停止處理及利用

該個人資料。

四、甲方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向乙方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

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其個人資料,如個人資料有錯誤、缺漏者,甲方得請

求補充、更正。乙方處理甲方查詢或請求閱覽及請求製給複製本時,乙方得向甲方酌收必要成本

費用。甲方行使上述權利時,請撥打免付費電話0800-22-11-95,乙方得視業務需求審核甲方之

請求,並且經乙方受理後,由本人填寫「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單」及填具身分證明文件向乙方各

地服務中心申請;如委託他人辦理,另須出具委託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核對;如甲方

不符前述,乙方得要求甲方補正,以憑辦理。

五、甲方得自由選擇填具個人資料,惟若其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乙方將無法履行契約或提供完

整服務。

六、甲方於簽訂本契約時,確已詳閱全文,並於自由意思下由本人簽署。

2023/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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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切結書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廠商)受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機關)委託辦理 114 年度門禁保全系統服務案(以下簡

稱本案),於本案執行期間有知悉或可得知悉或持有政府公務秘密及業務秘密(包

含個人資料),為保持其秘密性,同意恪遵本同意書下列各項規定:

第一條 廠商承諾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本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知或

持有一切機關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公務秘密,以及機關依契約或法令
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之業務秘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為保

管及確保其秘密性,並限於本契約目的範圍內,於機關指定之處所內

使用之。非經機關事前書面同意,不得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

複製、保有、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漏、告知、交付第三人或以其他

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秘密,或對外發表或出版,亦不得

攜至機關或機關所指定處所以外之處所。

第二條廠商知悉或取得機關公務秘密、業務秘密及任何個人資料,應限於其

執行本契約所必需且僅限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提供、告知有需要知

悉該秘密之履約廠商團隊成員人員。

第三條 廠商在下述情況下解除其所應負之保密義務: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由機關提供以前,已合法持有或已知且無保密

必要者。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依法令業已解密、依契約機關業已不負保密責

任、或已為公眾所知之資訊。

原負保密義務之資訊,係自第三人處得知或取得,該第三人就該等資

訊並無保密義務。

第四條廠商違反本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機關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償,

廠商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責任,包括因此所致機關或第三人涉訟,所

須支付之一切費用及賠償。於第三人對機關提出請求、訴訟,經機關

以書面通知廠商提供相關資料,廠商應合作提供,絕無異議。

第五條 廠商對工作中所持有、知悉之資訊系統作業機密或敏感性業務檔案資

料、個人資料等,均保證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並遵循「營業秘密法」、

「智慧財產權」、「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等相關要求,非經機關權責人員之書面核准,不得擷取、持有、傳遞

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如有違反願賠償一切因此

所生之損害,並擔負相關民、刑事責任,絕無異議,此外,廠商處理

個人資料檔案部分應於委託關係解除或終止時刪除或銷 履行契約而

持有之個人資料,及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並提供刪除、銷燉或返還



第六條

個人資料之時間、方式、地點等紀錄,機關保有查核之權利。

廠商若違反本同意書之規定,機關得請求廠商及其任職之廠商賠償機

關因此所受之損害及追究廠商洩密之刑責,如因而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者,廠商及其任職之廠商亦應負賠償責任。

此致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立切結書人

廠商名稱及蓋章: 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負責人姓名及簽章: 林建涵

廠商地 址: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39號6樓

廠商聯絡電話: 02-25575155

統 一編號: 12148598

本局蒐集本表單上所列之個人資料,作為辨識您為簽署本保密切結書之本

人,並為追溯違反本保密切結相關規定用途,不做其他目的範圍外之利用,

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處個資保護之要求辦理。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



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1 一般規定

1.1 承攬商必須遵守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

簡稱管理處)有關之職業安全衛生規章。

1.2 承攬商之再承攬人,其責任與義務與承攬人相同,亦需遵照本作業辦法。
1.3 承攬商於工程開工作業前,位工作場所環境可能潛在危險、消防設施及安

全衛生規定事項,應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
1.4 承攬廠商所聘僱之工作人員需年滿18歲,並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投保

勞工保險及意外險。

1.5 入場作業之作業人員,應由承攬商進行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6 「共同作業」承攬商,於承攬工程開工前一週,應組成「安全衛生協議組

織」,並遵守協議規定及決議事項。

1.7 承攬商應與自行召募之再承攬人組成「廠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擔任負

責人。

1.8 施工期間,承攬商應擬定緊急應變計畫,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及意外事故,

事先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

1.9 有關協議事項、會議紀錄、緊急應變計畫,均應妥善保管,本管理處於必

要時得要求檢視。

1.10因預防措施不足及疏於管理、教育,造成人員傷害、工作損失、觸犯法令

之一切責任,由承攬商負完全責任。

1.11承攬商如需動火作業,應先填寫「動火工作安全申請」,遵守動火申請、許

可、防護等作業規定,經本處核定後作業。
1.12本管理處對於承攬商之作業設施或作業方法,認為有危害人員安全顧慮時,

得隨時令其停工,至危害消失為止。

1.13作業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應依作業特性,配帶必要之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
1.14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需依法取得合格執照,始可操作。

1.15承攬商對於所僱用之工作人員,應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災害預

防訓練。

1.16承攬商必須負責施工現場環境清潔、整頓,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應自行清

除。

1.17承攬商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承攬之各項規範及環保政策。

1.18契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勞動檢查法

及其施行細則、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
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有關規定確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工

地安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廠商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廠
商負一切責任。

1.19每日作業前需確實檢查安全防護措施及自主檢查作業。
1.20擬訂自動(主)檢查計畫,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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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中注意事項

2.1 工作中需穿著工作服、戴安全帽、工作鞋。

2.2 危險區域應設置警告標示。

2.3 易燃物應標示並隔離存放。

2.4 人員不得搭乘堆高機或吊車等搬運機具。

2.5 嚴禁使用堆高機當作工作平台。

2.6 充氣瓶使用,必須分類並做好管理。

2.7 每日作業前,應實施作業前安全裝備檢查及機具檢點。

2.8 吊掛作業下方嚴禁人員行走或逗留。

2.9 不得任意啟動非所屬單位內機器開關。

2.10經常定期檢查及保養機械設備。

2.11正確使用防護具,防護具應檢點。

2.12電器接線應按指定開關相接用,絕緣損壞之電器用品嚴禁使用。

高架作業規定

3.1 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架作業,應使用作業平台或施工架。

3.2 高架作業應設置安全防護措施:護欄、人員上下用爬梯及施工架之強度規

格,需符合國家安全標準。

3.3 承攬商僱用高架作業人員,應先查核健康狀況,如有「高架作業人員保護

措施標準」規定限制之情況,禁止使其從事高架作業。

3.4 高架作業施工場所之周圍,應設置警告標示及安全圍籬,以警告或防止與

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危險區。

3.5 接近架空電路之高架作業,應先作好絕緣防護措施或設置屏蔽及警告標示

等防護措施,以防止感電危害。

3.6 施工架之設置、連結、支撐材、衍條、防護設施等應依相關法規要求設置。
3.7 於有掉落危險顧慮之開口部,應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並設立警告標示。

3.8 高架作業施工人員,其使用安全帶、安全索,應考慮施工地點至地面之高

度,調整適當長度,並將安全索確實繫牢於附近高出腰部之堅固構造物上,

必要時可設置安全母索,以供繫掛安全帶。

3.9 每日作業前需確實檢查安全防護措施及自主檢查作業。

3.10擬訂自動(主)檢查計畫,落實執行。

4 電氣作業安全

4.1 非確知該電路已停止送電,切勿接觸電路內部。

4.2 檢驗電路是否有電,應使用檢電器。

4.3 不得以電線或其他金屬線代替保險絲。

4.4 電線上不可懸掛物品。

4.5 不可在電線上接裝過多電器,以防過載。
4.6 電器、電線絕緣破損時,應即停止使用。

4.7 電器起火,應以乾粉滅火器撲滅。

4.8 高架電焊作業,需確實鋪設防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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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電焊機需加裝防電擊裝置。

5 事故通報

5.1 發現者即時以口頭通知承攬人之監工或工地負責人,並由負責人即時告知

採購人員(發包人員)。

5.2 承攬人之監工或工地負責人,應立即設法搶救並立刻將傷患送往附近醫療

院所治療,同時瞭解事故發生原因。

5.3 事故之善後處理後,承攬人應配合採購人員(發包人員)填寫「意外事故分

析表」,轉送本處。

5.4 若發生法定之重大災害時(一人死亡或受災人數三人以上者),應由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或現場負責人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勞工檢查所報
備。

5.5 若發生重大災害時,經搶救處理後,應保持現場不得擅自移動或破壞,以
便司法機關及勞工檢查機構之鑑定與檢查。

5.6 事故發生當月,承攬人應在協議會中做災害經過及對策報告。
5.7 災害發生時,承攬人應對所屬員工做機會教育,防止再度發生類似之事故。

6 罰則

7

6.1 因施工作業造成傷害及損壞者,依合約書及切結書內罰則處理。
6.2 因施工作業造成其他傷害、損壞者,承攬商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承諾書視同工程合約之一部分,凡工程發包簽訂均應合併簽署本承諾書,並
確實遵行。

承攬商 名 稱:中興保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建涵

地

電

址: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139號6樓

話:02-25575155

統一編號:12148598

(簽章)

本處蒐集本表單上所列之個人資料,作為辨識您為簽署本保密切結書之本

人,並為追溯違反本保密切結相關規定用途,不做其他目的範圍外之利用,
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本處個資保護之要求辦理。

中華民國1 14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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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刻回報機關一級主

管、交通部觀光署及相

關支援單位。 

2. 安置同仁並配合救援單

位搶救，協助傷患護送

就醫及提供救援物資。 

3. 後續通報視處理狀況，

隨時通報，原則 1 小時

通報 1次。 

4. 結報並陳報檢討報告。 

緊急避難發生 

（火災、地震等） 

 

善後及回報 

各班災情回報 

1. 災情彙整結報後陳報首長，視災

情程度通報交通部觀光署及相關

單位（如：地方政府等）。 

2. 檢討紀錄/填寫事故調查表。 

陳報首長成立緊急避難小

組 

依編組各班任務分工 
安全防護班、救護班、避

難引導班及通報班等 4

班 

有無人員傷

亡 

是 

否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緊急避難小組編表 

項次 班別名稱 任務內容 備考 

1 安全防護班 

1.關閉空調及電力設備。 

2.對危險物、瓦斯、電氣設備之安全措施。 

3.防止自動灑水設備放水造成水損。 

4.移除可能阻礙避難活動之物件。 

5.檢視辦公室周圍環境並設置警戒標示。 

4.向通報班回報建築物、設備損壞狀況。 

 

2 救護班 

1.傷患之搬運。 

2.傷患之緊急及簡易救護。 

3.傷患慰問。 

4.向通報班回報人員受傷狀況。 

 

3 避難引導班 

1.藉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人員避難引導。 

2.各場所最適當避難路徑之選擇。 

3.避難器具之操作、處置。 

4.向通報班回報人員疏散狀況。 

 

4 通報班 

1.現場確認人員受傷、建築物損壞情形並彙整各

班通報訊息向指揮官回報。 

2.藉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廣播，並利用場所內以

電話向防災中心或 119通報。 

3.由指揮官對各班級消防隊傳達情報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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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避難小組編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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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名單參考附件 1 

附件 1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員名單緊急避難編組表                                                     114/11/17 

安全防護班 

班長 劉明志 

副班長 韓欽泰 

班員 陳建文、廖致翔、林宏諭、吳明進、邱春美、川浩然、劉偲羽、

葉芯憓、謝文新、林貴毅 

救護班 

班長 茹靜芬 

副班長 鍾如惠 

班員 林鳳瑛、黃功霆、徐雅琳、江嘉軒、黃雅惠、張浩天、李勝賢、

陳朝英、亞羅温法伊 

避難引導班 

班長 古淑如 

副班長 羅美齡 

班員 
蕭博謙、川欣瑜、林佳蒨、簡志揚、王巧兒、許越秋、李明昀、

黃奕銘、黃春蘭、李涵鳳、劉昱韋、林曉娟、劉慕誼 

通報班 

班長 高冠明 

副班長 黃琪茹 

秘書室 黃詩諭、余真、陳翰融、林邵恩、鄭碧玲 

備註：鯉魚潭、羅山及鹿野管理站請自行依實際人員數量及需求配置各班。 



中規模場所

(員工人數在10人以上50人以下)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消防防護計劃



附件

項次暨內容

壹、總則

「中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

貳、預防管理對策

參、自衛消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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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震防救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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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中規模場所消防防護計畫

民國114年4月14日製定

壹、總則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1、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至十六條,規定防火管理之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

災、地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

減輕災害之目標。

2、適用範圍:在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服

務、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1、管理權人負有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防

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2、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

務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3、指導及督導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4、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5、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

及相關設施(備)有缺失時,應儘速改善。

6、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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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

示。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1、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

列業務:

(1) 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2)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

(3)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

查實施及監督。

(4)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5)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

會同檢查。

(6)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7) 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8)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9)對內部人員實施防災教育。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11) 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

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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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 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15) 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1、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依附表一填寫,三日內向當地

消防機關提報。

2、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應依附表二填具「消防防護計

畫製定(變更)提報表」,並依附表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

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三天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

報。有關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後,有下列事項變更時,管理權

人(或請防火管理人)應向消防機關提報。

(1)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

(2)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要變更。

(3)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

3、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時,應於十日前填註附表四向當

地消防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4、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

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

工(指實際開工日期)三天前,依附表五填具「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檢附附表六「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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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及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5、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貳、預防管理對策

一、平時火災預防

1、本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係依消防法規

定,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所,為落實消防安

全設備之維護管理,定於每年之4月,委託(消防設備師/

士、消防專業檢修機構等)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於檢修完

成後15日內,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

2、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難

設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預防管

理編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

3、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火災預防及地震時之防止起火,

以防火管理人為中心,(各樓層或指定範圍)分別設置防火

負責人,並劃設責任區域,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制措

施。有關本場所之火災預防管理編組,如附件二。

4、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詢問防火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每一位員

工,以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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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

域內之火源責任者。

6、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1)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

責指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

設備、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

(2)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及人員之安全確認。

(3)依照附件三之「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附件四之「防火

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及附件五之「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

查表」進行檢查。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

- 日常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日應檢查二次。

-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每月應檢查乙次(如有相關疑

問,可洽檢修機構)。

7、本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輪值人員,於

假日、夜間,應定時巡邏,確保用火用電安全,並紀錄於(工

作日誌或交接簿等),俾翌日向防火管理人報告。

二、火災預防措施:

1、吸煙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防火避難設施每月至少檢少一次,本場所為強化場所自
身安全,強化場所安全機制,故自行律定,每日應檢查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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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廊、樓梯間、更衣室、電腦室、電氣機房、危險物品設

施之週遭、實驗室及倉庫等嚴禁吸煙。

(2)除厨房外,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2、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

行:

(1)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

(2)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

(3)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電時。

(4)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5)進行施工行為時。

3、用火用電時之應遵守事項:

(1)使用電熱器等火源設備,不得在指定地點以外之場所進行。

(2)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時

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

於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場所。

4、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

下列事項:

(1)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施:

- 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

- 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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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樓梯

間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2)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

火設施:

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關

閉之情形。

- 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

5、本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位置圖如附圖

一,另為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全,有關各樓層之平

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除張貼於公告欄等顯眼處所

外,並應確實周知場所內每一位人員(含自衛消防編組之成

員),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

1、本場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

建、修建及室內裝修時,應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製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2、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辦理,並

2 參考消防署網站:http://www.nfa.gov.tw/svsl/sysl 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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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際開工日三天前,填具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並依附表六檢附「現有建築物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提報轄區消防機關。

3、防火管理人於施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一般注意事項:

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風、

地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下可能造成的影響,

採取有效之預防措施。

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回

報機制。

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 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採

取相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並強化滅火、通報

等相關安全措施,同時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之用火

用電。

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

並建立管制機制。

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場

人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發揮初期應變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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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等會產生火花之工程

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致引起

火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項」外,應採取下列措施:

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

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披覆防焰帆布或區

劃分隔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進

行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

查。

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作業

時,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滅火設備,俾能隨時應變

滅火。

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施

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

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3)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

教育訓練:

- 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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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為、

緊急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避難路線、消防機

具及滅火設備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火管理措施

及應變要領。

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安全

防護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關人員予以編組,

實際進行模擬演練。

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施予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

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並應定

期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縱火防制對策:

1、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

燃物。

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

- 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

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

- 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 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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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對策:

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 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

開者,應關閉門窗上鎖。

參、自衛消防活動

一、自衛消防編組:

1、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故

成立自衛消防隊(設於辦公室),其編組情形及任務如附件

가

2、隊長等各級幹部之職責:

- 隊長於展開自衛消防活動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

消防隊保持密切連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副隊長輔助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 地區隊長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

時與隊長保持密切連繫。

各班班長依其班別,負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等相關自

衛消防活動。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件七。

三、發生火災時,自衛消防編組人員,除依據附件六所賦予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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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進行自衛消防活動外,避難引導人員引導人員進行避難時

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作業當中發生火災時:

(1)所有工作皆應停止,集結人員,聽候廣播進行疏散引導。

(2)疏散引導人員,應手持適當標幟及人員出席簿,引導人

員向建築物外部逃生。

(3)進行逃生避難時,應優先選擇未受火煙影響之安全門及

安全梯等逃生避難設施引導人員避難,如逃生避難設

施,無法提供逃生避難時,方可使用避難器具作為逃生

輔助工具,如二樓以上人員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自建

築外部進行逃生時,應確認無安全顧慮,並與地面之避

難引導人員密切聯繫,以確保安全無虞,並能確實掌握

避難者動向。

(4)至安全地點後,應清查人員,並向自衛消防隊長報告所

在地點及人員狀態。

2、休息時間發生火災時:

(1) 確認火災發生,指定區域之負責人員,應前往盟洗室、

休息區、閱覽室、視聽教室等人員出入休憩場所,進行

相關人員之通報及疏散引導。

(2)避難引導人員,應手持適當標幟及人員出席簿,引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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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向建築物外部逃生。

(3)進行逃生避難時,應優先選擇未受火煙影響之安全門及

安全梯等逃生避難設施引導學員避難,如逃生避難設

施,無法提供逃生避難時,方可使用避難器具作為逃生

輔助工具,如二樓以上人員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自建

築外部進行逃生時,應確認無安全顧慮,並與地面之疏

散引導人員密切聯繫,以確保安全無虞,並能確實掌握

避難者動向。

(4)至安全地點後,應清查人員,並向自衛消防隊長報告所

在地點及人員狀態。

3、鄰接建築物發生火災有延燒危險時:

(1)無安全顧慮下,可由平時之出入口進行逃生避難,並進

行如關閉門窗等初期之室內安全防護措施。

(2)引導至安全地點後,應清查人員,並向自衛消防隊長報

告所在地點及人員狀態。

肆、假日之防火管理體制

一、為確保假日之火災預防管理,本場所之值日人員(或保全人

員),應定期巡邏各場所,以確保無異常現象。

二、本(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假日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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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消防編組如附件八,當假日發生火災時,應採取下列應變

作為:

1、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在進行初期滅火之同時,應同

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之出入人員,並依緊急通報系統,聯絡

自衛消防隊長及防火管理人。

2、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將火災情形、延燒狀況等初期火災

訊息,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引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

點。

伍、地震防救對策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場所內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防

火管理人及各樓層火源負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從

業人員,進行平時之安全管理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1、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窗框、外壁等及陳列

物品有無倒塌、掉落、鬆脫。

2、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

及簡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3、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4、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

或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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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1、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

並移除易燃物,經火源責任者確認後報告防火負責人,由

防火負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2、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

並告知火源負責人者轉知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3、地震發生時,幹部應立即指導人員進行適當之初期避難行

為。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1、用火用電設備或器具,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虞後,方

可使用相關設備。

2、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

防編組分工,進行救災。

3、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

救護措施。

4、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適時通報建築物內部人員,如

須採取避難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集體前往避難處所。

陸、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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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

即通報瓦斯公司及119,告知(場所名稱)之瓦斯洩漏位置(或

樓層)及有無受傷人員(及人數)。並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

播範例如下:“這裡是(警衛室),現在在O樓發生瓦斯外洩。

請立即關閉瓦斯關開關、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

滅香煙等火源。各位員工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

二、緊急聯絡電話如下:
單位名稱 電話 單位名稱 電話

花蓮縣政府消

防局第三大隊

瑞穗消分隊

119/(03)887-2164
台灣自來水公

司玉里營運所
(03)888-2403

花蓮縣警察局
鳳林分局瑞穗

分駐所

110/ (03)887

-2057
中興保全公司 (03)835-1377

台灣電力公司

瑞穗服務所
(03)887-1691

柒、防災教育訓練

一、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其防火防

災觀念,藉由防災教育訓練之進行,以提昇全體人員之防災

常識及應變能力。同時,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

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隨時對內部員工辦理防

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二、實施對象應包含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及相關人員。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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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防災責任幹部之教育內容:

(1)防火管理之整體架構及內涵。

(2)對於員工之防災教育及指導方法。

(3)防災責任幹部之防火管理任務及職責。

(4)震災之預防措施。

(5) 員工之避難對策。

(6)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

各項應變要領暨其他災害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2、有關員工之教育內容:

(1)有關火災及地震之基本防災應變常識。

(2)從各空間等進行避難之方法。

(3)各項活動之安全須知及團體行動之注意事項。

(4)危險物品及危險場所之所在位置與安全事宜。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等之教育訓練

之實施時期、實施對象及實施次數,依下表進行:

實施者
對象 時期 次數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採用時 乙次 Ο

5月、11月 每年二次 0

正式員工
早晨集會時機 視需要進行 Ο 0

工讀生

臨時人員

採用時 乙次 0

上班時 視需要進行 Ο Ο

五、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能力,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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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將結合員工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

每半年至少舉行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乙次,且每次訓練之

實施不少於四小時。本場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如下:

類 別 實施日期 內 容

通報連絡 5月、11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之人員通報及消防

機關之通報等。

部分訓練 滅火 5月、11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領,及進行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之實際放射操作。

避難引導 5月、11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作為,包含避難指示、避難引導人員之配
置及疏散內部收容人員等。

綜合演練 5月、11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各項應變作為,包含狀況假設、起火地點之確

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揮聯繫等
整體之災害初期應變措施等。

備考
1. 部分訓練,係著重於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演練。

2. 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擬)訓練、自衛消防隊各班之圖面模擬狀況訓練。

捌、附則

一、本計畫自114年4月14日開始實施。

二、本計畫製作完成後如有變更時,應即填具附表二報當地消防

機關。

管理權人職稱 姓名 簽章

處長 許宗民
處長許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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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選用
防火管理人 (請勾選) 提報表

異動

受文者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分大隊瑞穗分隊

提報本場所防火管理人,請予備查

提報人 處長許宗民 (簽名或蓋章)

名稱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電話 (03)887-5306

場所
管理權人

地址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姓
許宗民

名 (或蓋章)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鄰光華172

號

簽 名

處長許宗民
住

址

身分證

字號
K121314321

姓 名 高冠明
簽名
(或蓋章)

技正兼
室主任同明冠明

身分證字號 U120889916 出生日期 民國(前)60年1月9日

選派年月日 114年4月14日

職 稱 「技正兼秘書室主任

接受講習機構 社團法人花蓮縣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進會附設花蓮縣職業訓練
中心

證書日期 114年4月1日 證書文號 0114初00040號

姓名 高冠明

異動日期

異動原因

114年4月14日

更改消防管理人

遴用

異動

防火管理人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防火管理人如有異動,應併同合格之替換人選,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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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 消防防護計畫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製定
(請勾選) 提報表

變更

受文者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分大隊瑞穗分隊

消防防護計畫
主旨 提報 (如附件)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管理權人:許宗民
提報人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 處長許宗民 (簽章)

【防火管理人:高冠明
製定人

技正兼
室主任向高明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人:

名稱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電話 (03)8875-306

場所
地 址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製定
114年4月14日 原因 防火管理人變更

變更

□製定日期

【變更日期

□ 准予核備。

□ 不予核備: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1.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消防防護計畫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如有變更,請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出。使用本表應
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及「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
表」。

2.請於“口”中勾選適當之計畫類別及選項,如為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請勾選“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提報人」欄
位之“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製定人」欄位之“共同防火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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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依據消防法第13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至第16條規定,防火管理人應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此表係供防火管理人自行檢查,先行確認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內容是否適
當,侯確認內容無誤後,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建築物概要 1. 用途辦公室

2. 地上 2層

審核項目審核內容(確認事項
自行檢查

是否 備 考

1. 管理權人

及防火管

理人

1. 是否由管理權人決定防火管理人,並向消防機關提報?
2. 防火管理人是否為管理監督層級之幹部? ☐

3. 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講習、持有證書?

4. 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每2年之複訓?
5. 消防防護計畫是否由防火管理人製定,並依規定向消防
機關提報?

2. 自衛消防

編組

1.員工 10人以上依法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至少應編成

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

2. 自衛消防編組之組織圖是否製定?

3. 各班之任務分工,是否明確訂定?

4. 自衛消防編組是否指派專人,並且指定各樓層之防火負
責人及火源責任者?

5. 自衛消防隊指揮據點是否確定設置地點?

6. 隊長及副隊長等重要幹部不在時,是否建立代理機制,
並指定相關之代理人?

7. 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計畫是否訂定?

8. 是否針對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結果,製定相關報告書?

3. 防火避難

設施自行

檢查

1. 是否能掌握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沒有疏漏?

2. 各項設施是否己訂定檢查負責人及執行人員?

3. 是否製訂自行檢查表格及執行期程?

4. 消防安全

設備維護

管理

1. 是否建立各設備之年度檢查計畫,並以此為基準據以施

行?

5. 火災及其

它災害發

生時之通

報連絡、滅

火行動及

避難引導

2. 是否指定專人或委託專業機構,定期檢查消防安全設備
?

3. 是否依檢修申報規定,定期委託檢修專業機構或專技人

員,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外觀檢查、性能檢查及綜合檢

查,並將檢查結果提報消防機關?

4. 檢查結果不符合處定時,是否有改善措施?

下列項目是否納入消防防護計畫中?

1. 通報連絡

(1)非自衛消防編組人員,發現火災時之通報內容及對象
,是否訂定範例?

(2)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顯示火災時,有關

人員至現場確認時,是否以緊急電話或通訊工具,確

定狀況並回報指揮據點(如防災中心、中控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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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審核內 容(確認事項
自行檢查

是否
備考

(3)確認火災後,自衛消防編組之通報班等有關人員,是

否立即向消防隊局(隊)(119) 通報,同時,向自衛

消防隊長報告,並使用室內廣播引導建築內部人員,

採取必要之救災逃生措施。

(4)自衛消防隊之通報班,是否進行下列事項:

a. 向消防機關作通報之確認、並向隊長報告災害狀

況,並對火災狀況之變化進行緊急廣播。
b. 進行自衛消防隊長指示命令之傳達。

C. 消防人員抵達時,提供火災之延燒狀況、燃燒物

品、有無受困人員等資訊,同時,對火災發生之
場所進行避難引導。

2. 滅火行動

(1)自衛消防隊之滅火班人員,應與地區隊共同努力,以

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實施初期滅火。

(2)地區隊滅火行動,是否著重於早期滅火。

3. 避難引導

(1)自衛消防隊之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在火災發生時,是
否與地區隊共同協力擔任避難引導。

(2)是否禁止使用電梯避難。

(3)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做好準備,人員應部署在安全門

、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前,並規劃禁止通行之場所或

路段,且防止有人因故重返火場之情形發生。

(4)進行避難引導時,是否正確使用手提擴音機、手電筒

哨子等器具,並注意防止避難混亂,且將起火樓層

及其上一樓層人員,列為優先引導避難之對象。

(5)取得受傷者及尚未逃生者之消息時,是否立即與本部

隊連絡,做適當之處理。

(6)避難結束後,是否儘速進行人員之點名,確認有無尚

未逃生者,並向本部隊報告。

Π

Π

Π

(7)地區隊之避難引導者,是否對所負責之避難區域,

依照前述之順序作適當之引導。

Π

4. 安全防護措施 Π

安全防護班人員於火災發生時,是否進行安全門、

防火鐵捲門之關閉操作。

5. 緊急救護

(1)設置緊急救護所之地點,是否設於對消防隊或相關救

災救護行動沒有障礙之安全場所。

(2)救護班對受傷者進行緊急救護時,是否與消防救護

人員密切聯繫,迅速將傷患運送至醫院做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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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審核內 容(確認事項
自行檢查

是否
備考

6. 實施通報

、滅火及

避難訓練

1. 是否每半年進行一次訓練(可參考並填寫下表)? Π
訓練類別 實施日期 備註

滅火訓練 4/12

通報訓練 4/12

避難訓練 4/12

綜合 4/12

2. 是否對每次4小時之訓練製定時間表?

3. 是否訂定訓練負責人員,且確實地進行訓練?

4. 是否有個別訓練及綜合性訓練計畫?

5. 是否製定訓練實施計畫?

7. 防災應變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

之教育訓

練

1. 是否訂定訓練師資、授課內容、受訓對象、實施期程?

2. 進行教育訓練時,下列課程內容是否適合受訓對象?

(1)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

(2)員工及學員應遵守事項

(3)有關火災發生時之處理。

(4)有關地震之處理。

(5)有關防火管理之手冊。

3. 為提昇教育效果,訓練師資應為防火管理人本身或相關
之各任務負責人,授課重點如下:

(1)防火管理人授課時,應就所定之消防防護計畫,進行

通盤介紹,並就重點項目詳加說明?

(2)其他人員進行授課時,應對日常之火災預防及災害發

生時之處理要點等具體事項,詳加說明?

Π

Π

8. 用火、用電

之監督管

理

1. 為確保負責區域內之火源、電氣管理等之完善,是否訂

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負責人?

☐

2. 區域內之負責人,對火源、香煙處理及用火用電等,是

否進行確認,並記載於檢查紀錄表?

Π

3. 有無指定吸煙區域,並做好火源管理? Π

19. 防止縱火

措施

1. 針對能自由出入之場所,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1)整理、整頓,並除去走廊、樓梯間、洗手台等容易產

生死角之之可燃物?

Π

(2)有無對物品之放置進行管理,並就雜物間、倉庫、書

庫等放置易燃物員之場所,進行上鎖管理等?

(3)對員工或其它出入人員,要求配掛名牌,並強化人員

之安全考核與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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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檢查

是否
備 考審核項目審核內容(確認事項

(4)工作人員(包含臨時工作人員)明確化,對不法進入者

加強監視?

(5)設置監控攝影設備,排除死角,並在易縱火場所不定

期巡邏,確立監控體制?

(6)內部裝潢、裝飾品等,使用不燃或防焰材質?

2. 上班時間以外,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1)對建築基地或建築內部,實施禁止不當人員進入之防

阻措施。

(2)負責火源及最後離開者,進行火源管理及確認上鎖。

3)假日、夜間等巡邏體制確立,並進行放置可燃物場所

之整理、整頓及保管場所之檢討。

(4)鑰匙妥善保管,不放置在出入口週遭等容易取得之處
所,並進行保管場所之檢討。 Π

(5)縱火頻繁之季節,是否進行加強巡邏等防處作為。

3. 下列場所之上鎖管理是否依下列注意事項,建立對策?

(1)出入口、門窗及停車場車輛等進行鎖確認機制。

(2)教室等未使用時,實施上鎖等管理機制

(3)複合用途建築物,建立上鎖管理及連絡體制。 Π

10.場所之位

置圖、逃

生避難圖

及平面圖

是否準備簡明易懂之各種圖面標示?

11. 其他防災

應變上必

要事項

1是否有定期辦理防火管理會議之機制?

2夜間或重點時段,有無其它強化作為?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自行檢查時,如有附表(件)或其它應說明事項,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場所無該欄所列項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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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受文者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分大隊瑞穗分隊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許宗民 處長許宗民 (簽章)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高冠明
技正兼

高冠明 (簽章)

場 名稱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電話 03-8875306

所
地址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日期 預計114年度5月23 辦理

內容 □ 滅火訓練 □ 通報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綜合演練

訓練
種類 □ 白天人員之訓練 □ 夜間人員之訓練 【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加人數 50人 前次訓練日期 民國113 年11 月15 日

派員指導 要不要 消防車支援 需要 輛 不要

其他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1.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項之規定辦理,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提報消防機關,消防機關於該場所實
際進行訓練時,應派員前往查察,以確認業已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消防防護計畫,是否依規劃日期進行。

2.為落實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故應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由消防機關提
供必要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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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受文者 花蓮縣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瑞穗分隊

主旨
提報「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場所施工

中消防防護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許宗民 處長許宗 (簽章)

製作人 防火管理人:高冠明 高冠明 (簽章)

名稱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
電話 038875306

場所
地址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變更日期 114年04月14日 變更原因 防火管理人變更。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請於實際開工日期三日前(如為郵寄,以郵戳為憑),向消防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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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項

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目
自行檢查

備 考
有 無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一)施工概要 Π ☐

(二)施工日程表 ☐

(三)施工範圍 ☐ Π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六)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八)聯絡人

(九)緊急聯絡人

(十)其他

二、施工中之防火管理

(一)預防火災

(二)互相聯絡機制

(三)地震對策

☐

☐

7

☐

☐ Π

☐☐(四) 自衛消防編組

(五)通報消防機關

(六)逃生避難路線

(七)防火區劃 ☐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宣達

(一)防災教育 ☐ Π

(二)防災訓練 ☐ Π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 Π

四、其它
☐ Π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業者自我檢查時,如有附表或附件,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欄不需設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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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防火管理人

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火源責任者
防火負責人

場所 職稱 姓名

2樓辦公室區域 科長 韓欽泰

高冠明

2樓辦公室(含茶水間及事

務區)

2樓資訊機房

廚房

1樓遊客中心(含茶水間及

會議室)

1樓辦公區域(含事務區)

理人員

行政

助理

行政

科員 黃琪

資訊管
陳朝英

鄭碧玲

黃春蘭
助理

科長 劉明志

劉明志

1樓發電機機房 科員 黃琪茹

1樓資源回收區 科員 黃琪茹

一般注意事項
1. 不在出入口、樓梯間及避難通道堆積物品,並瞭解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設備之位置。
2. 安全門周遭,應確保通暢,無妨礙安全間關閉之情形出現。

3. 經常整理用火用電設備之附近環境,不放置易燃物品。

4. 休憩場所及辦公室等處所,最後離開人員,應確實處理火源。
5.規範員工於指定場所吸煙,並確實處理煙蒂。

6.吸煙場所之煙灰缸、通道垃圾桶附帶之煙灰缸等處,應盛水以確保煙蒂熄滅。
7. 走廊、樓梯間、茶水間及 洗室等易成為防火死角之地點,不放置可燃物。
8. 使用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9. 如場所發生火災(或異常現象)時,應通報防火管理人及一一九,並採取適當之應變行動。

10. 進行建築物內外之整頓清理時,圾垃、紙箱等易燃物品,在規定時間以外,決不放置在戶外。
11. 電氣及瓦斯等用火用電設備(施)關閉開關後,應確保各個房間之安全後上鎖。

12. 火源責任者,應確實管理並負責區域之用火用電安全。
13. 各班之負責人員,應紀錄實際到課人數,並記載於辦公室之公告欄。

14. 其它易發生火災之情形,參考如下:

-稀釋劑、塗料等容易造成危險的物品,應禁止攜入。
一避難通道不得放置突出之平台、吊架等妨礙通行之物品及設備。
一使用明火或攜入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禁煙場所發現有人吸煙,應立即制止。

-引火物(如火柴盒、打火機等)應放置於安全地點,避免幼童容易取得而進行玩火等危險行為。

一幼童之教育場所,應設置於低樓層(如地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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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

人員

負責

區域

檢查

月份

實施項目
日期 週 用火設備

使用情形

其它電器設備

配線
煙蒂處理

下班時

火源管理
(共有設備(施)之可燃物管

理)

1 四

2 五

3 六

4 日

5

6 二

7 Ξ

8 四

9 五

10 六

11 日

12

13 =

14 Ξ

15 四

16 五

17 六

18 Ε

19 -

20 二

21 Ξ

22 四

23 五

24 六

25 Ε

26

-

27 =

28 Ξ

29 四

30 五

31 六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0”->符合規定、"V">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 X"->無法使用、損壞或未符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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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實施日時

檢查重點

1、樓梯未使用易燃材料

裝修

2、安全門、樓梯、走廊、

通道無堆積妨礙避難

逃生之物品

3、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4、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

之寬度(含1樓發電

機出入口通道)

5、避難逃生路線圖依規

定設在明顯處所

6、各樓層出入口保持暢
通,並確保逃生必要

之寬度

10、其它: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檢查狀況

(處置情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形)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0”->符合規定、" V">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 X”->無法使用、損壞或未符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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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設備內容 實施內容 檢查結果 日期

滅火器

1. 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 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 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 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 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室內消防栓

1. 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 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形。
3. 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 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自動撒水設備

1. 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 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 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5. 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4. 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1. 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亮。

2. 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 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2. 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火警發信機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緊急廣播設備

避難器具

1. 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 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無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 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 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1. 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標示設備
2. 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
3. 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符號說明:“O"->符合規定、" V">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X”->無法使用、損壞或未符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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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本處位置圖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

段168號。
花蓮縣環境保雄局

7-ELEVEN 權門市

| 台灣中油瑞里站
打氣洗車 充電站

保安

元 温泉

【民宿/瑞穂民宿/
宿瑞穂萃 瑞

莊園機

大馬園

在流 材有限公司

元 雞莊

安
夜
西

光局花
台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中央教會

文旦形象

● 陳告型站岡文

瑞穗鄉鹤岡公墓

吉米露營地

安倍考 文

이 民生街
Google

交通部鐵路改建

瑞北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松蔥抓餅&香椿

冷凍宅配、加盟

1055

7-ELEVEN 瑞權門市

77531

台灣中油瑞里站
(打氣,洗車充電站

富源溪 瑞穗保安宮

元湯温泉居

安
夜
西
溪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
谷國家風景區管理

安
夜
西

8鄰
瑞穗鄉鶴岡公墓

中央教會瑞穗會堂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鶴岡村辦公處

大馬園 鶴岡文旦形象館

泰清鐵材有限公司

吉米雄露營地
193

瑞穗 陳家小館

鄉村民宿/瑞穗民宿/瑞穗
住宿/瑞穗旅館/瑞穗

穂花田渡假莊園-重機

一民宿鐵馬民宿瑞穗
綠精靈瑞穗鮮奶鍋

瑞穗國中

33

E64

安
夜
西

安伯老樣文旦園-2

交通部
海岸國家



附圖二:各樓層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

多

四

Ε

功能教室

82

女廁 男廁

の

-

A

北

A

儲藏室

機房
8

D D
の

余

水
8

間 開標室
Ε

服務台

花東縱 谷國家風

男 女廁

檔案室

會議室

28

6

處長室

日

接待室

盟書

の

工務課
ய கு

管理處一樓

事務機區

Ε

圖 示
大警總機 警 消防 口

人家
S

資訊室

秘書室

产 品
Π

E

副處長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二樓

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

圖示
大筆總機火警總

符號說明: (C

火警總機火警總機 消防栓箱 滅火器 出 口標 示 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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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項次 班別名稱

1 通報班

2 滅火班

自衛消防編組

任務內容

1. 火警受信總機火災表示時之現場確認。

2. 由場所內以電話向防災中心通報。

3. 由場所內以電話打119傳達必要之通報。

範例:火災!在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有火警

燃燒。報案人電話:09******(報案人自己的手機)

4. 由緊急廣播設備向內部人員進行緊急廣播及通報。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通報班-***(名字),現在在處本部樓發生火災!

○樓及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依指定位

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對

策。各位同仁請依照避難引導人員之指示進行避難逃生。」。

5. 由起火場所及各班隊指揮官之通報。

6. 由指揮官對各班級消防隊傳達情報之通報。

1. 使用水桶、滅火器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11拔安全插銷

②4噴嘴對準火源

③用力壓握把

2. 消防栓之操作、放水。

消防栓

11按下起動開關

②連接延伸水帶

③ 打開消防栓放水

3. 特殊滅火設備(乾粉等)之模擬操作。

4. 使用火源設備(瓦斯、危險物品)之燃料遮斷。5.與

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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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引導
3

班

安全防護
4

班

5 救護班

1. 於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利用緊急廣播設備

傳達開始避難指令,選擇各場所最適當之避難路徑。

2. 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並對防火門、防火鐵

捲門等之閉鎖。

3. 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 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 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4. 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

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

置。

必要裝備

各居室(或教室)、避難出口等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器

·其他必要之器材

繩索手電筒

1. 立即前往火災發生位置,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

2. 關閉空調設備。

3. 對危險物、瓦斯、電氣設備之安全措施。

4. 防止自動灑水設備放水造成水損。

5. 移除消防活動之物件。

6. 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1. 傷患之搬運。

2. 傷患之緊急救護。

3. 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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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人員名單自衛消防編組表 

                                                     114/11/18修 

滅火班 

班長 劉明志 

副班長 陳建文 

班員 邱春美、林宏諭、廖致翔、吳明進、劉宣儀、川浩然、劉偲羽、

張浩天、陳朝英、亞羅温法伊、李勝賢 

安全防護班 

班長 羅美齡 

副班長 許越秋 

班員 李明昀、黃春蘭、林曉娟、李涵鳳、許昱韋、黃奕銘、劉慕誼 

救護班 

班長 茹靜芬 

副班長 鍾如惠 

班員 黃功霆、徐雅琳、江嘉軒、黃雅惠 

避難引導班 

班長 古淑如 

副班長 蕭博謙 

班員 王巧兒、簡志揚、川欣瑜、林鳳瑛、林佳蒨 

通報班 

班長 韓欽泰 

副班長 葉芯憓 

班員 謝文新、林貴毅 

檔案搶救組 

班長 高冠明 

副班長 黃琪茹 

班員 余真、黃詩諭、鄭碧玲、林邵恩、陳翰融 

備註：鯉魚潭、羅山及鹿野管理站請自行依實際人員數量及需求配置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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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自 衛 消 防 隊 裝 備 一 覽 表 

類
別 品      名 數量 保  管  場  所 備    考 

隊
用
裝
備 

滅火器(ABC) 20支 2樓辦公室區域、1樓遊客中心、1
樓發電機房 

 

CO2滅火器 4支 2樓資訊機房、檔案室  

醫 藥 用 品 2大紅色
緊急救護
袋/1大 3

小 

1樓遊客中心服務台、管理科  

建築物、設備圖說 1份 2樓辦公室（秘書室）  

工具箱 1 箱 秘書室  

大聲公或走動式
廣播器 

1個 工務科  

無線電 20台 遊憩科  

    

個
人
裝
備 

    

    

    

    

    

1.隊用裝備，應集中置於指揮據點（如警衛室、防災中心等經常有人之處所（如本案之

辦公室）），由自衛消防隊長保管及管理；個人裝備應可由個人自行保管或集中管理。 

2.上述各項裝備，可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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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值班人員 任務 人 員 任    務    內    容 

指揮人員 
當日值班
職員 
 

執勤人員 
服務台當
日值班人

員 
 

共 2 名 

指 揮 

當日值班職員 
(緊急應變通

報手機
0933040766) 

擔任初期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同時應掌握開始避難
之決定、避難人員之確保及災害之狀況。 

重點 
 ．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 
 ．引導至進出口。 
 ．引導至緊急用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 
 ．有無受困者、受傷者等。 

 

通 報 

服務台值班人
員 

(緊急應變通
報手機

0933040766)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

下： 
報案範例 

火災！在興鶴路二段 168 號 

本棟大樓是鶴岡遊客中心 

在 2 樓的樓梯間燃燒。 

報案人電話：0933-040-766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 
重點 

中興保全公司：(03)888-1653 

台灣電力公司瑞穗服務所：(03)887-1691 

台灣自來水公司玉里營業所：(03)888-2403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防災中心），現在在 2 樓發生火災！1 樓及 2 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

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

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從業人員請讓電梯停在一樓！「各位遊客請依照引導人員

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對不要搭乘電梯。 
 

 

滅 火 

當日值班職
員、服務台值
班人員(緊急
應變通報手機
0933040766) 

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拔安全插銷  

噴嘴對準火源 

用力壓下握把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避 
難 引 
導 

當日值班職
員、服務台值
班人員(緊急
應變通報手機
0933040766) 

1.大聲指引避難方向，避免發生驚慌。 
2.打開緊急出口（安全門等）並確認之。 
3.移除妨礙避難之物品。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

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4.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5.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難，並將結果聯絡自衛消防
隊長。 

6.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防火閘門。 
7.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危險設施之停止供給運
轉。 
8.昇降機、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夜間編組如自衛消防（副）隊長未參與編組，應指定適當層級之人員擔任指揮人員。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防颱執行計畫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6日核定 

114年 6月 26日本處第 1140500128號簽修訂 

一、 請於每年颱風季節前（五月），檢查處本部建築物、宿舍水、電

等設施及周邊環境，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簽報修理：  

(一) 建築物發生漏水，瓦片、門窗破損者。  

(二) 重要樑柱年久腐爛，有傾塌危險者。  

(三) 屋架或牆壁傾斜，有倒塌之虞者。  

(四) 室內外瓦斯、天然氣及電線、電器設備，不合安全規定者。  

(五) 自來水、水塔及抽水馬達之機件及管道，有破損情形者。  

(六) 危險之建築物、棚架等應即停止使用，並迅速報請拆修。  

(七) 排水溝應隨時疏導暢通，以防豪雨淤塞，影響建築物之安全。  

(八) 靠近建築物、電線及停車場之樹枝，應予修剪，以免掉落損

及建築物、人員及停放車輛。 

(九) 位於 1樓遊客中心後方側門之擋水閥是否能正常使用。 

(十) 1樓機房發電機的柴油是否足夠且運作正常。 

二、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前 

(一) 於本處 LINE群組通報各課室(含管理站)逕於下班前收妥文

件，關閉各課室之電源開關及將門窗上鎖。 



(二) 於本處職務宿舍 LINE群組通報住宿同仁，颱風來襲時請關

閉門窗，並注意電器用品及設施之使用。 

(三) 車輛管理 

1. 負責公務車輛撤離，並注意車輛停放調度之便利性(並通

報本處 LINE群組)。 

2. 備妥公務車，供防颱緊急應變小組使用。 

(四) 辦公廳舍檢查 

1. 檢查辦公廳舍、遊客中心之門窗有無上鎖、關閉辦公室（含

事務區）電器設備、空調及電腦電源（僅留 2樓事務區其

中 1臺傳真機）。 

2. 辦公室個人電腦及其它電器用品之插頭有無拔除（僅留供

緊急應變值班人員使用）。 

3. 檢查辦公室廳舍（含公共事務區、公廁等）之門窗、瓦斯、

電源、空調等是否關閉並備妥防颱準備事項及工具。 

4. 檢查辦公廳舍周圍之排水系統及處本部樓頂淤泥是否清

除乾淨，保持暢通。 

三、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依緊急應變處理機制辦理。 

四、 宣布颱風警報解除後 

(一) 斷落之電線，應即設置警告標誌並通知電力公司或相關電



信、瓦斯等廠商搶修。  

(二) 清查辦公廳舍有無財產設施損失，並列冊由管理課彙整陳

報上級機關。  

(三) 辦理災後復原工作，並簽報維修作業。 

(四) 立刻整理環境，並請勞務清潔廠商回復據點清潔，以防病媒

蚊孳生。 

五、 本執行計畫奉首長或授權人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簽稿會核單

案 情 摘 要
　交通部觀光署為配合行政院2025城鎮韌性（防空）演習訓令

辦理防空疏散避難教育訓練一案。

主 辦 單 位 管理科 總 收 文 號 1149902289

會 辦 單 位會 核 意 見 及 簽 章收會時間會畢時間

　
秘 書 室

114/06/23
10:46:29

114/06/23
11:37:15

後 會
鹿 野 管 理 站

114/06/24
08:18:31

114/06/24
09:32:33

後 會
羅 山 管 理 站

114/06/23
17:48:27

114/06/24
08:42:29

後 會
鯉魚潭管理站

114/06/23
18:30:25

114/06/24
10:45:37

0623
1049

專　業
助　理 陳翰融

0623
1137

技 正 兼
室 主 任高冠明

0624
0818

行　政
助　理 盛皇欽

0624
0931

技　正
兼主任 陳緁琳

0623

1748
行　政
助　理 陳意婷

代
0624
0841

技　正
兼主任 羅美齡

0623
1830

專　業
助　理 廖培寧

0624
1044

技　正
兼主任 馮獻毅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管理科 1149902289

裝

訂

線

檔　　號： 32202

保存年限： 10年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114年6月18日於 管理科

主旨：交通部觀光署為配合行政院2025城鎮韌性（防空）演習訓令

辦理防空疏散避難教育訓練一案，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署（下稱觀光署）114年6月16日觀秘字第

1149000394號函辦理。

二、旨案係觀光署於114年3月24日來函就旨揭訓令內有關陸、演

練重點疏散避難一節，依民防法編組防護團（或聯合防護

團），於上半年結合民防訓練時機，完成防空疏散避難教育

訓練及現地踏勘，各項紀實（含照片）陳報上一級機關備

查；下半年則配合防空演習實施演練（如附件1）。

三、觀光署於114年6月16日函請本處於同年月30日前函報署裡，

經查本處業於114年5月23日由秘書室辦理上半年度員工自衛

消防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在案（如附件2），另下半年則配

合本次防空演習期程為東部地區為7月18日（星期五），演

習時間為當日10時00分至11時30分，其中10時至10時30分實

施30分鐘警報傳遞與發放、疏散避難、交通及其他必要管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副 處 長

技 正

秘 書

處 長

　詳如簽稿會核單

0618
2027科　員 吳漢笙

0619
0855

管 理 科
代理科長

韓欽泰

0623
1703
代

0623
1725秘　書 蔡威平

0623
1725處長許宗民(乙)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管理科 1149902289

裝

訂

線

檔　　號： 32202

保存年限： 10年先簽後稿

第1頁　共3頁



制，請處本部、三站同仁依本處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如附件

3）及2025城鎮韌性（防空）演習綱要計畫（如附件4），在

當日演習時間聽聞警報時，應立即採取以下行動：

(一)室內人員：立刻進入所在處所（如辦公大樓、住家）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或地下室，就近避難；若附近無避難處所，

請於建築物內尋找堅固且窗戶較少的房間內進行避難，避

免受戰火波及。

(二)室外行人、車輛駕駛及乘客：聽從警察及民防執勤人員引

導，或運用手機於演習時所接獲之國家級警報簡訊、「警

政服務APP」導航進入附近有防空疏散避難設施標示牌處

所（由大樓保全或住戶開啟地下室車道之鐵捲門或柵欄，

進入避難）。

四、檢陳本處辦理旅遊安全措施計畫-114年防空疏散避難演練紀

實1份（如附件5）。

擬辦：

一、本案奉核後，擬依說明四內容另案函報觀光署彙整。

二、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本處同仁於當日辦理相關會議及差勤

作業時，應將管制時間納入考量，避免違規受罰及耽擱會議

時程。並後會三站請在辦理演練作業後於7月22日前將演練

照片回傳管理科備存。

歸檔案情資訊
1、應用限制：　（Y開放 N不開放 R限制開放）
2、總頁數：　頁
3、附件名稱，註記（附件媒體型式／數量／單位）：
　

第2頁　共3頁



附件媒體型式：1.紙本 2.底片 3.微縮片 4.幻燈片 5.磁片 6.磁帶 7.光碟 8.錄音帶 9.錄影帶
A.工程圖 B.照片 C.圖表 D.電影片 E.地圖 F.硬式磁碟 Z.其他

單位：本、頁、件、張、捲、幅、其他

第3頁　共3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交通部觀光署　函

地址：106433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

聯絡人：許昱

聯絡電話：02-23491500　分機：8663

傳真：02-27780756

電子郵件：hcy_1217@tad.gov.tw

受文者：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觀秘字第11490003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配合行政院2025城鎮韌性（防空）演習訓令辦理防空

疏散避難教育訓練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署114年3月24日觀秘字第1140905665號函（計達）

暨交通部114年3月14日交綜字第1141000519號函辦理。

二、旨揭訓令內有關陸、演練重點疏散避難一節，依民防法編

組防護團（或聯合防護團），於上半年結合民防訓練時機

，完成防空疏散避難教育訓練及現地踏勘，各項紀實（含

照片）陳報上一級機關備查，爰請貴處於本年6月30日前

函報本署；下半年則配合防空演習實施演練。

正本：本署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副本： 2025/06/16
08:56:55

■■■■■■■■■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114.06.16　　1149902289



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4 年 7月 18 日城鎮韌性防空演習成果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簽 114年8月8日於 工務科

主旨：為辦理本處本（114）年度「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案，擬外聘職業安全衛生講師授課，簽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署114年1月21日觀景字第1140901021號函

（附件1）送「114-116 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附件

2）、114年2月7日觀景字第1140902477號函（附件3）辦

理。

二、按交通部113年度所統計工程施工查核缺失中，以「材料檢

驗審查紀錄缺失」及「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情事」缺

失態樣次數偏高，且為交通部觀光署統計113年查核督導常

見缺失，尤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為要，以避免發生職業

災害。考量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南雅遊客

中心新建工程」於114年5月2日發生重大職業災害（附件4、
附件5），其檢討改善作為及後續處置方式，實為殷鑑。

三、為提升施工查核、督導與稽核品質並維護施工安全，爰擬辦

理旨揭教育訓練講習，期透過公共工程各階段作業（如監造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副 處 長

技 正

秘 書

處 長

　詳如簽稿會核單

0808
2159

工務科
科　長 劉明志

0808
2159

工務科
科　長 劉明志

0812
0844

0812
0844

0812
0943秘　書 蔡威平

0812
1148副處長 洪肇昌

0812
1406處　長 許宗民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工務科 1140200669

裝

訂

線

檔　　號： 21199

保存年限： 3年先簽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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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抽查、廠商施工檢查、施工安全防護措施）重點說明，

以達減少施工缺失並防範職業安全衛生災害發生機率。

四、本次擬邀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江

宗龍科長，擔任旨案活動講師，課程內容及資訊如下：

(一)時間：114年8月29日（星期五）9時30分至16時整。

(二)地點：本處1樓會議室。

(三)課程名稱：114 年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

(四)授課對象：委託技術服務廠商、施工廠商、委託代辦機關

（地方政府）、本處各管理站勞務廠商（含環境清潔、植

栽養護廠商）及本處同仁。

五、辦理旨案講習所需經費約為新臺幣（下同）2萬5,970元整，

說明如下：

(一)講師費：外聘講師鐘點費共計8,000元整（2,000元/節*4節
=8,000元，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附件6）。

(二)交通費：外聘講師來回交通費共計1,470元整（臺北往返

瑞穗735元*2=1,470元）。

(三)住宿費：外聘講師前一日（8月28日）住宿本地一晚之費

用計3,500元（依「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支

數額表」，附件7）。

(四)午餐便當費：5,000元整（預計出席人數50人*100元/人
=5,000元，檢據依實核銷）。

(五)講習茶點費：

１、甜點餐盒：5,000元（預計出席人數50人*100元 /人

=5,000元，檢據依實核銷）。

２、冷泡蜜香紅茶2桶：3,000元（1,500元 /桶*2桶=3,000
元，上午1桶、下午1桶）。

第2頁　共3頁



六、綜上，本次講習所需費用總計為新臺幣2萬5,970元整，相關

經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3點第12項辦

理，擬於114年「公務預算-設備及投資-其他營建工程（工

程管理費）」項下支應，敬會主計室知悉。

七、為期資源共享並確保本處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符合法規，擬提

供出席參與全日講習課程之同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

錄4小時，鼓勵同仁踴躍參與以精進本職學能。

擬辦：

一、奉核後，本次講習資訊函請技術服務廠商、施工廠商、委託

代辦機關（地方政府）、本處管理站環境清潔(植栽養護)廠
商參加，並登錄全處行程及電子郵件e-mail周知本處同仁相

關課程資訊。

二、敘函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同意指

派講座出席授課。

三、檢陳課程表1份，擬請人事室惠予辦理後續登錄終身學習時

數事宜，並敬會遊憩科惠予公告於本處官方網站及提供報名

系統網址。

歸檔案情資訊
1、應用限制：　（Y開放 N不開放 R限制開放）
2、總頁數：　頁
3、附件名稱，註記（附件媒體型式／數量／單位）：
　

附件媒體型式：1.紙本 2.底片 3.微縮片 4.幻燈片 5.磁片 6.磁帶 7.光碟 8.錄音帶 9.錄影帶
A.工程圖 B.照片 C.圖表 D.電影片 E.地圖 F.硬式磁碟 Z.其他

單位：本、頁、件、張、捲、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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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課程

簽到表

壹、會議時間:114 年 08月29日(星期五)上午09時30分至中午12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處1樓會議室(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參、主持人: 紀錄: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森家流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交通部觀光署

交通部觀光署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行遠國際規劃設計

(股)公司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安構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馮文志建築師

事務所

東默營造有限公司

科長 張 拉 列

監传

鐘せん

陳世图

吴有良

11+5+8

24



天翼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東默營造有限公司

花蓮辦事處

宏齊營造有限公司

東鼎營造工程

築峰營造有限公司

泓磐營造有限公司

昌興營造有限公司

宥有營造有限公司

鴻銓營造有限公司

友上營造有限公司

萬甲園營造
有限公司

永 營造有限公司

睿新營造有限公司

磐延營造有限公司

本處處長室

副處長室

秘書辦公室

人事室

主計室

秘書室

企劃科

地负责人

職安

如

一

天佑

本款

曾都

主任 중에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遊憩科

管理科 長 轉教
羅山管理站 柯藥安

鹿野管理站 專助 謝著春 不致
鯉魚潭管理站

工務 科長

立康問公司

宥興士想工業 会計

劉明志

孟祥开

意如
黃佳儀

文
空係
虽明议印书号

李致

取

浩然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課程

簽到表

壹、會議時間:114 年 08月29日(星期五)下午 13:30 至下午 16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處1樓會議室(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二段168號)

參、主持人: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紀錄: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交通部觀光署

交通部觀光署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行遠國際規劃設計

(股)公司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安構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馮文志建築師

事務所

東默營造有限公司

藍 因 儒

美拍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東默營造有限公司

花蓮辦事處

宏齊營造有限公司 主任 謝研
東鼎營造工程

地
築峰營造有限公司 陳 舟 吳天你
泓磐營造有限公司

昌興營造有限公司

宥有營造有限公司

鴻銓營造有限公司

友上營造有限公司

萬甲園營造
有限公司

永 營造有限公司

睿新營造有限公司

磐延營造有限公司

本處處長室

副處長室

秘書辦公室

人事室

主計室

秘書室

企劃科

高 杰

安 林出

曾有网

主任



36

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 名

遊憩科 李時

管理科

羅山管理站

鹿野管理站

鯉魚潭管理站

工務課

构 安

科長 劉明志 李致

浩然 沒看

劉宣肩與土 工業

媒程的問有限公

詹就如

孟祥开


